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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补充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近日接到本公司法人股东浙江华

迅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华迅”）函告，获悉浙江华迅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

份办理了补充质押。具体事项如下： 

 

一、股东股份补充质押情况 

1、浙江华迅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

股

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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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

江

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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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业证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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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56% 

补充

质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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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3,730,000 
 

 
 

4.05% 
 

注：上述补充质押比例为四舍五入的误差。 

 



2、股东股份被冻结、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浙江华讯无被冻结、拍卖或设定信托等情况。 

 

3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浙江华迅共持有本公司股份92,139,625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

的8.39%。其持有的本公司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73,764,588股，占其所持有本公

司股份的80.06%，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.71%。 

 

4、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出现平仓风险 

浙江华迅本次股票质押为前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，不涉及新增融资安

排。浙江华迅资信状况良好，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，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

围之内，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，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，浙江华迅将积极采取

措施进行应对，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股票质押式回购补充质押交易确认书； 

2、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； 

3、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



